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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43号)。公司及控股股东上海国骏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骏投资”）对问询函中所列事项进行了认真核实，就问询

函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说明，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国骏投资将其所持有的你公司股份全部质押的主要原因，质押融资获

取资金的具体用途，被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

的应对措施 

回复： 

1、国骏投资持有我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总持股数 质押股数 质权人 

国骏投资 16,319万股 
4,000万股 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12,319万股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上述股份质押的原因，融资用途以及是否存在平仓风险及应对措施 

（1）质押给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合担保”）

的说明 

2013 年 5 月 14 日，国骏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000 万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质押给中合担保，上述质押的股份数量经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后，增加到

4,000万股。 

本次质押的主合同为我公司与中合担保签署的《委托保证合同》，作为中

合中小企业融资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4 年发行的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反担

保。公司未直接通过质押进行融资，质押合同中亦未约定平仓线，故不存在平仓

风险。 

（2）质押给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信托”）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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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30日，国骏投资与兴业信托签署《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合同》，

将其持有的 12,319万股本公司股票质押给兴业信托。 

本次股票质押合同的主合同为国骏投资的母公司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旭集团”）与兴业信托签署的《信托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不超过 10

亿元。本次融资是东旭集团出于集团内部资金运用所做的安排。 

东旭集团主体信用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是国内少数获得 AA+

评级的民营企业。东旭集团还是另外两家 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下属上

市公司产业发展均较为迅速，财务情况稳健。东旭集团收购本公司，也是出于长

期的集团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考虑。 

国骏投资本次股票质押与质权人设定的平仓价格与公司现阶段股价仍有较

大差距，且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股价走势平稳，总体上不存在质押股票被平

仓的风险。考虑到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的不可预测性，若未来股价下跌至平仓线，

东旭集团、国骏投资将根据质权人要求及时采取追加保证金、补充质押物或提前

还款等措施解决。 

因此，本次股票质押，不存在被平仓的实质性风险。 

二、除上述质押情形外，国骏投资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其他权利受

限的情形，如存在，请详细说明股份权利受限的情形以及可能对你公司造成的

影响 

回复：经核实，国骏投资持有的我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三、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除上述两项外，公司暂不存在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我公司会确保

在业务、财务及资产等各方面保持独立，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情形的发生。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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